
製表日期：106年01月21日表56-3-2(103年度)綜稅各項扣除額與應納稅額減徵2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未扣除免稅額之
稅額

未扣除標準扣除
額一般扣除額之

稅額

因扣除標準扣除
額一般扣除額減

徵之稅額

因扣除免稅額減
徵之稅額

未扣除薪資特別
扣除額之稅額

因薪資特別扣除
額減徵之稅額

未扣除儲蓄特別
扣除額之稅額

因儲蓄特別扣除
額減徵之稅額

分位別

00000000第1分位

00000000第2分位

00000000第3分位

00000000第4分位

00000000第5分位

00000000第6分位

103790131994581037609241540596568800940745968949第7分位

301903705490169760121011871566552197013927387213142307第8分位

3129231234682175970426814631618518254027728357063757465第9分位

3274811820138179612032887771650576314323428985814391239第10分位

3411882486169183339839783791685146383012829882005133182第11分位

3634263255420186976847617621730214462220830797465971739第12分位

3902064149899190769156673841774114553380731688166928509第13分位

4333805226863195414267476261855348664883133521978145680第14分位

4821536537182199953480545631941640799666935214349576463第15分位

55377082236572156676982656321192039789090389801911567906第16分位

72199211772030256039813610436257517013625208473190415781942第17分位

99858418376419298076420358599325137720629212584146123219296第18分位

148449431947992375038034213878448699734950495775682238220321第19分位

392869229975536064343313022609991673152031255818814745023310571691第20分位

447376689 62497375 428406285 43526971 418160857 33281543 395623296 10743982合     計

一、說明：(一)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(二)各欄位計算說明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1.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2.因扣除免稅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3.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4.因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5.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6.因薪資特別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7.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8.因儲蓄特別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